
國
際
殘
障
者
日
資
訊

國
際
日

我
們
的
日
子
l

一
九
九
二
年
十
月
，
聯
合
國
大
會
全
體
在
特
別
議
題
上
決
議
通
過
，
宣
告
每
年
的
十

二
月
三
日
為
國
際
殘
障
者
日
，
做
為

「
殘
障
人
士
十
年
』
後
的
標
記
。

聯
合
國
人
權
委
員
會
在
一
九
九
三
年
三
月
五
日
第
臼
號
決
議
文
中
記
述
:
請
會
員
國

加
強
慶
祝
國
際
日
.•.... 

讓
殘
障
人
士
擁
有
完
全
和
平
等
的
人
權
而
參
與
社
會...... 

。

我
們
是
有
價
值
的
|

多
年
來
，
我
們
的
生
命
被
認
為
沒
有
什
麼
價
值
。
事
實
上
，
我
們
的
需
求
是
很
重
要

的
;
我
們
的
技
術
和
經
驗
對
社
會
、
對
世
界
都
有
很
大
的
貢
獻
。

A
K「
像
其
他
人
一
樣
，
我
們
有
需
求
、
技
術
和
權
利
』

從
現
在
起
，
每
一
年
我
們
有
自
己
的
國
際
日
來
告
訴
全
世
界
我
們
的
需
求
、
技
術
和

權
利
，
並
且
確
信
它
們
應
該
受
到
尊
重
。

國
際
日
的
目
的
|

國
際
日
應
有
以
下
特
徵
﹒
.

|
殘
障
者
及
其
組
織
的
參
與

|
表
揚
我
們
的
經
驗
和
專
業

|
喚
起
對
殘
障
問
題
的
重
視

|
但
進
殘
障
人
權

長
期
目
標
包
括
.. 

|
獲
取
與
非
殘
障
人
士
相
等
的
機
會

!
確
保
殘
障
者
完
全
參
與
社
區
生
活

|
在
足
以
影
響
其
生
活
的
政
策
和
措
施
方
面
，
確
保
殘
障
者
能
表
達
他
們
的
意
見
。

|

去
除
殘
障
人
權
的
障
礙

焦
點
|

以
上
是
該
專
注
的
事
項
﹒
.

復
健
|

適
合
我
們
的
需
要
以
確
保
我
們
的
自
立
和
參
與
。

無
障
礙
|

能
力
足
以
購
置
的
住
家
，
新
公
共
建
築
物
的
無
障
礙
設
施
和
舊
建
築
物
逐

漸
改
善
。

交
通
|

交
通
服
務
對
所
有
的
人
皆
應
無
障
礙
，
不
需
特
別
的
規
定

教
育
整
合
的
教
育
，
需
要
時
給
予
援
助
。

僱
用
|
有
被
僱
用
的
機
會
而
且
獲
得
同
等
的
待
遇
。

資
訊
|
在
各
種
媒
體
獲
得
有
用
的
資
訊
。

影
響
力
|
足
以
影
響
與
我
們
有
關
的
政
策
和
措
施
。

團
結
就
是
力
量

合
記
得
|
沒
有
一
個
人
能
靠
著
他
自
己
來
改
變
許
多
事
，
藉
著
團
結
、
組
織
來
展
現

我
們
的
力
量
達
到
我
們
的
需
求
和
權
利
，
並
以
技
術
貢
獻
我
們
的
社
區
，
如
此
，
殘
障
者

就
能
影
響
我
們
所
生
存
的
社
會
。

盯
4

祖
月
戈
戈
心
中
呵
?

r
f，
封
口
T
n
/眸
卡
，
句
:

關
於
殘
障
l

全
世
界
，
殘
障
人
士
都
生
活
在
最
貧
窮
、
被
剝
削
的
不
利
生
活
中
，
為
什
麼
?

傳
統
觀
念
裡
'
殘
障
被
視
為
是
個
人
的
問
題
，
它
需
要
藉
由
專
家
透
過
復
健
或
治
療

來
加
以
改
善
。

如
今
，
從
殘
障
者
的
組
織
和
殘
障
者
自
己
的
經
驗
描
述
說
，
經
濟
和
社
會
的
障
礙
限

制
了
殘
障
者
使
其
無
法
完
全
參
與
社
會
的
活
動
。

這
些
障
礙
是
如
此
廣
泛
的
存
在
，
妨
害
我
們
擁
有
好
品
質
的
生
活。

這
些
說
明
就
是
眾
所
皆
知
的
『
殘
障
的
社
會
模
式
」
'
它
把
焦
點
移
注
在
社
會
的
障

礙
環
境
和
態
度
的
障
礙
而
不
是
在
個
別
的
缺
陷
上
，
這
個
社
會
模
式
乃
是
由
殘
障
者
明
確

表
達
出
來
，
如
今
亦
受
到
許
多
非
殘
障
的
學
者
專
家
所
接
受
，
它
強
調
人
權
和
機
會
均
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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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「
喚
起
對
殘
障
問
題
的
思
考
」
就
是
國
際
日
所
要
做
的
。

尋
求
解
答
|

對
於
殘
障
者
和
施
政
者
的
一
項
新
挑
戰
就
是
，
如
何
分
別
各
自
的
專
長
以
選
擇
性
的

解
決
殘
障
的
問
題
，
在
充
分
整
合
下
，
一
起
去
除
社
會
的
障
礙
，
讓
殘
障
者
能
完
全
且
公

平
地
參
與
社
會
。

強
調
權
利
而
非
慈
善
|

有
許
多
人
仍
然
不
了
解
﹒
.

|
殘
障
是
一
種
人
權
課
題

|
世
界
每
一
個
國
家
，
每
一
天
皆
發
生
殘
障
人
權
受
害
的
情
事
。

|
這
些
受
害
的
情
事
皆
因
老
舊
的
偏
見
所
致
。

|
這
些
受
害
的
情
事
卻
在
每
個
國
家
行
政
體
系
的
法
令
規
定
裡
。

我
們
的
人
權

人
權
包
括
公
民
權
、
參
政
權
、
經
濟
權
、
社
會
權
、
文
化
權
和
發
展
權
(
白
宮
內
{
品
，

自
丹
皂
白

m
y
g
)。

公
民
權
和
參
政
權
包
括
﹒
.

生
存
權
、
自
由
表
達
權
、
公
平
審
判
權
、
免
於
酷
刑
和
暴
行
的
權
利
。

經
濟
權
、
社
會
權
和
文
化
權
包
括
:

在
適
切
的
環
境
從
事
工
作
的
權
利
、
社
會
保
護
權
、
基
本
生
活
權
、
高
標
準
的
身
心

健
康
、
教
育
權
、
享
受
文
化
自
由
和
科
學
進
步
所
帶
來
的
利
益
。

發
展
權
意
指
國
家
有
如
下
的
權
利
﹒
.

發
展
權
、
經
濟
自
主
權
、
和
平
和
安
全
權
。

在
許
多
國
際
上
有
關
人
權
的
文
件
裡
'
都
有
上
述
權
益
的
定
義
。
不
分
性
別
、
種
族

、
語
言
、
宗
教
、
殘
障
與
否
，
上
述
權
益
和
每
個
人
都
有
關
係
。

次
它
們
是
我
們
的
權
益
，
我
們
必
須
確
保
它
們
會
受
到
尊
重
。
「
人
權
|
了
解
它
、

要
求
它
、
保
護
它
」
(
一
九
九
三
年
六
月
，
維
也
納
世
界
人
權
大
會
的
標
語
)

國
際
上
，
有
幾
個
和
殘
障
人
士
有
關
的
文
件
:

聯
合
國
智
障
者
權
利
宣
言
。

聯
合
國
殘
障
人
士
宣
言
。

聯
合
國
關
於
殘
障
人
士
的
世
界
行
動
綱
領
。

前
述
二
個
宣
言
說
明
我
們
有
如
下
的
權
利
.. 

l

在
人
性
尊
嚴
受
尊
重
下
，
享
有
小
康
的
生
活
。

l

藥
物
、
心
理
學
和
機
能
的
治
療
。

|
藥
物
和
社
會
復
健
、
教
育
、
職
業
訓
練
和
復
健
、
輔
助
、
諮
詢
、
安
置
和
其
他
的

服
務
，
這
些
旨
在
讓
我
們
的
能
力
和
技
術
發
揮
到
極
限
並
且
能
加
速
我
們
社
會
整
合
或
再

整
合
的
腳
步
。

l

有
保
障
經
濟
和
社
會
安
全
的
權
利
和
擁
有
小
康
的
生
活
水
準
。

有
受
僱
用
或
參
與
生
產
性
工
作
的
權
利
和
成
為
貿
易
聯
盟
會
員
的
權
利
。

|
在
每
一
個
經
濟
和
社
會
計
畫
的
階
段
，
皆
應
考
慮
到
我
們
的
需
要
。

與
我
們
的
家
庭
共
同
生
活
並
且
參
與
所
有
社
會
的
、
有
創
造
力
和
休
閒
活
動
的
權

j 
莉
T
。

|
反
對
所
有
的
利
用
，
反
對
一
切
歧
視
，

屈
辱
或
階
級
的
待
遇
。

世
界
行
動
綱
領
是
聯
合
國
關
於
殘
障
政
策
的
文
件
。

行
動
綱
領
的
目
標
是•. 

|
預
防
殘
障
。

|
復
健
，
以
使
殘
障
者
能
盡
其
所
能
。

|
機
會
均
等
。

(
摘
自
支
持
國
際
殘
障
者
日
資
訊
手
冊
)

期四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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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應12月 3 日國際殘障者日
結合政府與民問力量，促進福利服務之推展

一一一一一內政部部長 吳伯雄

自聯合國訂定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三

年儒國際「殘障人士十年」行動計畫後，為

持續推動促進殘障者權益工作，一九九二

年十月，聯合國大會又宣告每年的十二月

三日為國際建障者日，做為「殘障人士十

年」後的標記 。 並請各會員國加強慶祝該

國際日，以促使殘障者與一舵非殘障者享

有相等的機會，充分參與社區生活，並確

保其能共同參與殘障福利政策之制定與執

行，且排除影響其權益之障礙。

中華民國殘障人協會於歐洲參加國際

會議，知悉歐美國家己積極籌辦各項活動

以資配合. ;.基建議本部共同響應辦理 。 目

前，我國雖俏非聯合國之會員，惟為落實

維護我國殘障者之生活及合法權益.*部

仍積極結合各級政府與民間資源研言丁「八

+二年國際殘障者日全國系列活動計畫」

'透過辦理相關系列活動， 1.-::...'.促使圍人對

殘障者生活福利及其基本權益之了解與重

視，進而支持並參與殘障福利服務之推展

。 本八十二年之宣傳主題，係配合聯合國

推展是項行動之基本精神，訂為「權利，

非施捨;草草-童，非同情J 室副標題則依

國情訂為「攜手間，心，散播關懷J 0 至各系

列活動，除由本部從寬提供經費獎助外，

亦透過行政溝通、協調，整合各級政府及

民問機構、團體之力量，冀期充分發揮福

利宣導之績殼，進而落實殘障福利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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